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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一部好憲法比什么都重要
丁彭 （中共離休老干部，著名文學評論家，現居列治文）                                                               在立憲執憲和修憲三個詞中，我更看重執憲。中國第一部憲法頒布的1954年我就已經參加工作

了，我的經歷是，中國幾十年來有法不依，以權亂法，

以權壓法，為名利財色試法的現象叢生……老百姓戲

言，那部憲法還有這母體產出的各種法，都是不顧大多

數人的利益的。憲法上明文規定人民有言論、結社、集

會，游行的自由，但是，為此打了多少反革命？
憲法，作為規範一國之人行為的大綱，是立國之

本，前行之軌，不可偏行，更不可卑薄和玩忽憲法，這

是世界通理和通典。

一部好的憲法的精髓，在于如何對待人民，只有

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真正做到成為人民享有各種自

由和人權的保護神，讓人民過上安居樂業的日子，那是

最好的憲法。國家領導人從人民中來，人民也有權讓他

去。執行這樣的好憲法，比什么都重要。

看看加拿大是如何修憲的

吉米言（ 來自上海，知名時事評論員、本省法律公益機構執行官）

憲法是一個國家的根本章程，我們來看看加拿大如何修憲。其實社

團成立也有憲法，只是漢語我們俗稱為章程，相配套的還有章程細則，

都完整的約定了一個機構的制度、機構、成員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等。從

法蘭西十八世紀末的第一共和到二戰後的第五共和以及如今大家談論的

馬克龍是否會把法蘭西帶向第六共和，一個國家的憲法修訂總是牽動着

這個國家國民的命運和身份認定。

加拿大也不出其右，在1867年制定英屬北美法案，即加拿大的立國

憲法，也在一百五十年的時間里，歷經修改。1949版的英屬北美法案確

定了加拿大有限自主修改憲法的權力，之前的八十多年時間里，憲法的

修改都需要在英國議會完成。在1867至1949年間，我們的憲法總共修改

了十次之多。最終完整修憲權力是在1982年版的憲法完成的，同時也產

生了著名的《加拿大自由與權力憲章》，作為我們憲法的第一部分。

根據加拿大1982版憲法的第38條，大多數憲法修正案的通過需要同

時獲得眾議院決議通過、上議院決議通過以及占全國人口至少50％的三

分之二以上的省議會通過相同的決議，即在全國十個省中獲得七個省的

支持。並且按照當前的加拿大人口數量，修憲必須得到安省和魁省的支

持（兩省合計共兩千萬人口），不然無法獲得超過半數全國人口的修憲

要求。

而對于a）女王辦公室、總督和省督；b）各省在聯邦眾議院代表人

數; c）使用英文或法文作為官方語言; d）加拿大最高法院的組成；以及

e）改變修憲程式等五大問題上，修憲則要求加拿大上下兩院的支持，

以及全部省份的通過，這對修憲設置了相當高的門坎要求。

修憲非兒戲，設置高門坎準則就是為了保障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不

是像坐過山車一樣，加劇社會的動蕩以及百姓的不安。

吉米言

丁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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